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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8月8日劳动部令第9号公布 自1997年9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规范对技工学校的教育督导评估（以下简称督导评估）工作，促进技工学校教育质量的提高和技工学校的健康发展，根据《教育法》和《职业教育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技工学校教育督导评估工作应按照本规定执行。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督导评估，是指劳动行政部门的督导评估机构对下级劳动行政部门、技工学校和学校主管部门贯彻国家教育方针、政策，执行法律、法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指导；对技工学校是否达到办学标准给予认定。

第四条  督导评估包括下列内容：

（一）贯彻执行国家教育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的情况；

（二）执行国家办学标准、工作条例及管理制度情况；

（三）基础设施、办学条件、教学管理和教学质量；

（四）教师上岗资格、职业道德和相关待遇；

（五）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情况；

（六）对学生进行职业指导和毕业生就业服务情况；

（七）承担劳动预备制度培训任务和开展其他培训情况。

第五条  督导评估机构分国家级和省级。国家级督导评估委员会由劳动部会同有关行业部门组成，办公室设在劳动部。

国家级督导评估委员会履行下列职责：

（一）制定督导评估实施方案；

（二）对国家重点技工学校、高级技工学校和国务院部委直属学校督导评估；

（三）指导地方督导评估工作；

（四）组织培训督导评估人员；

（五）总结推广督导评估工作经验，开展工作研究。

省级督导评估机构的职责由省级劳动行政部门制定。

第六条  国家级督导评估人员由劳动部聘任并颁发证书；省级督导评估人员由省级劳动行政部门聘任和颁发证书，并报劳动部备案。

第七条  督导评估人员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技工教育事业；

（二）熟悉国家有关职业教育法律、法规和政策；

（三）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或同等学历；

（四）有五年以上从事职业培训或技工学校管理工作经历；

（五）身体健康。

第八条  督导评估机构可聘请企业的技师、高级技师参与督导评估。

第九条  督导评估分为综合督导评估和专项督导评估，督导评估机构根据劳动行政部门或上级督导机构的决定组织实施督导评估工作。

第十条  督导评估人员具有以下职权：

（一）列席被督导评估单位的有关会议；

（二）要求被督导评估单位提供有关文件并汇报工作；

（三）对被督导评估单位进行现场调查；

（四）到用人单位听取对技工学校毕业生的评价意见。

第十一条  督导评估人员应对被督导评估单位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经督导评估机构确认后，被督导评估单位应采取改进措施。

第十二条  被督导评估单位或有关人员弄虚作假，不报实情的，由其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督导评估机构可以建议主管部门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三条  督导评估人员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或滥用职权的，视其情节由督导评估机构建议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四条  督导评估机构可对督导评估结果进行公布。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1997年9月1日起施行。
